关于印发《关于持续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党建领导机关、行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民政部关于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民发〔2021〕63号）和《天津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津民函〔2021〕23号）文件要求，现将《关于持续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宁河区民政局
                          2023年6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持续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民政部关于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民发〔2021〕63号）和《天津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津民函〔2021〕23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巩固“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的整治成果和工作成效，持续推进“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工作，现结合宁河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通过依法依规对“僵尸型”社会组织进行持续性分类整治，进一步清除名存实亡的社会组织，整改内部混乱的社会组织，激活效能不高的社会组织，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风险，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职责，保证专项整治行动顺利进行，由宁河区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区专项整治行动，探索联合约谈、联合规范、联合执法等方式，逐步形成长效机制，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完善工作机制与整治手段。“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区民政局：负责“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的统筹与分工安排，结合区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年报情况梳理连续两年未参加年度检查（年报）的社会组织名单。负责接收业务主管单位、党建领导机关、行业管理部门对自取得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未开展活动、未按照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对外开展业务活动、通过登记的住所等方式无法取得联系的社会组织的投诉举报、线索移送，依法处理经查实的问题线索和移交案卷。适时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

    区政务服务办：负责在社会组织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环节及时办理相关业务。
各业务主管单位：负责指导本单位主管的社会组织自查、整改，向区民政局移送线索工作。

各党建领导机关：负责结合近三年党建考评，对无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进行检查、指导整改、向区民政局移送线索。

各行业管理部门：负责结合行业治理情况，对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情况向区民政局移送线索，对登记管理机关、党建领导机关处置意见进行反馈。 

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注销登记、行政执法等工作进行风险研判、协同处理。

整治范围

（一）最近两年度连续未参加年度检查（年报）的社会组织；
（二）自取得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未开展业务活动的新成立社会组织；

（三）最近两年连续未按照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对外开展业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四）通过登记的住所、法定代表人等方式无法取得联系的社会组织；
    （五）因内部纠纷等因素造成无法正常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违法违规社会组织。
整治措施

（一）撤销登记。对存在撤销登记情形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及时予以撤销登记。

（二）吊销登记证书。对存在吊销登记证书情形的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予以吊销登记证书。

（三）注销登记。对符合注销登记情形的社会组织，协调业务主管单位督促并指导社会组织成立清算组开展清算工作后，按法定程序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和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由其登记管理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指导清算。

（四）限期整改。对可以通过整改激活的社会组织，区民政局会同业务主管单位等相关部门指导社会组织提出合法合规、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包括改正、重整、合并、更名等方式），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明确的整改期限和责任人等。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和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由其登记管理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指导社会组织提出整改方案。
实施步骤

（一）工作部署阶段（每年6月底前）

结合我区实际，做好工作的部署推动，明确当年的工作重点与任务。

（二）摸底自查阶段（每年7月初至7月底）

各业务主管单位结合社会组织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情况，区级党建领导机关结合党建考评情况，行业管理部门结合投诉举报受理和行业治理情况，对区级社会组织进行调查核实，确定整治社会组织名单并移交区民政局，区民政局同时结合年检（年报）情况，分批次进行调查和处理。

（三）集中整治阶段（每年8月初至9月底）

围绕整治对象及范围，综合运用“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注销登记、限期整改”四种措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依法依规分类进行整治。涉及社会组织限期整改的，由业务主管单位督促指导完成整改；涉及社会组织变更登记、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注销登记的，业务主管单位履职法定职责后，由区政务服务办和区民政局依照职责分工依法启动相应程序办理。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天津市宁河区关于持续推进“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相关要求，于每年9月底前报送书面总结和汇总表。

（四）工作总结阶段（每年10月15日前）

每年10月15日前，区民政局总结宁河区整治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总结，报送市民政局。对需要进一步整治的，按照情形分类向社会公布名单，推进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对存在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情形的，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深刻领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党建领导机关、行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持续推进“僵尸型”社会组织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职能，将整治工作作为防范社会组织风险、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来抓。

（二）精准施策，防控风险。持续整治行动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全区各有关单位要通过依法依规开展整治工作，主动排查风险，积极稳妥推进，及时研究重点难点问题，防范化解工作风险，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三）守土尽责，协同治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党建领导机关、行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部门责任，细化任务分工，强化工作保障，做到社会组织注销登记业务及时办理、日常管理问题及时发现、政治风险防范落实到位、违规行为查处协同有序、执法处罚程序依法规范，确保持续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宣传报道和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